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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第 01/2017/DAF/SA 號公開招標  

“購置關檢設備”  

 

《承投規則》  
 

第一部份  

一般條件  
 

1.  招標標的  

 

1.1  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提供“關檢設備”。  

1.2  獲判給者須根據本《承投規則》的內容，自有關合同簽署後，於合同內

指定的交貨期提供有關物品。  

 

2.  承批款項的結算  

 

2.1  標的物品的費用將以本地貨幣（澳門幣）結算，並以抬頭人為被判給人

的支票支付，費用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2017 年度之部門運作預算的

相關項目內支付。  

2.2  澳門 特 別行 政 區海 關在 確 定接 收 標的 設備 並 發出 相 關證 明後 三 十天

內，支付已接收之設備總值之款項。  

2.3  倘獲判給的年度與設備交付的年度不同，貨款之支付將以兩期實行，第

一期將在獲判給所在年度終結前 (十二月底 )支付，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將支付不超過獲判給設備總值百分之八十 (80%)之貨款，但獲判給者須

繳交相同金額的銀行擔保予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作為合同履行的保

障。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確定接收標的設備後三十天內支付其餘貨

款，並致函相關銀行對第一期貨款之擔保放行。  

 

另投標者亦可於投標建議書內提供結算方案，採納與否，澳門海關有最

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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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給付期限  

 

3.1.  獲判給者要遵守其建議書內所載之期限交貨期，期限是由簽署合同翌日

起計，全年每一天均被用作計算時間。  

3.2.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遵守給付期限，獲判給者可以書面形式向判

給實體要求延期，並指出建議的期限和說明有關理由。  

3.3.  如判給實體不完全接受上點在所定期限內履行給付，可訂立不超過三十

日的新期限而不視作延誤。  

 

4.  給付之履行  

 

4.1.  給付地點  

給付標的物地點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指定之地點。  

 

4.2.  臨時接收  

4.2.1.  獲判給者須提供一份臨時接收時的驗收清單（ checklist），以作參

考；  

4.2.2.  物品作臨時接收後，判給實體有三十日期限，作為初步評定物品

是否符合《承投規則》所載之標的之特定要求，以核實臨時接收； 

4.2.3.  在上一點所訂定的評定期，如判給實體發現所提供的標的物有瑕

疵或與《承投規則》所載之標的之特定要求不符時，有權拒絕接

收。為著一切效力，有關物品視作沒有給付。獲判給者必須在十

五日內更換有關物品或糾正有關不符合項目，否則將按無能力履

行合同處理；  

4.2.4.  倘在通知後三十日內仍未將拒絕接收的物品更換和搬離，有關物

品視作瑕疵而歸判給實體所有；  

4.2.5.  有瑕疵的物品更換後或不符合項目經糾正後，將重新開始另外一

個三十日評定期，方能核實臨時接收；  

4.2.6.  整個評定期最長不超過九十日。若判給實體在評定期內一再發現

所提供的物品有瑕疵或存在不符合項目，而獲判給者未能在限定

時間內進行糾正，當超越此期限時，獲判給者將被視作無能力履

行合同處理；  

4.2.7.  評定期屆滿後且判給實體再無發現所交付的物品存有瑕疵和不

符合項目，獲判給者將收到書面通知，核實所提供標的物之臨時

接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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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確定接收  

在判給者於確定合同得到良好及全面履行後將進行確定接收。  

 

5.  處罰  

 

5.1.  如屬獲判給者責任且證實非因不可抗力而引致不遵守規則的第 3 點所

指提供物品之期限，對獲判給者每整日計科處罰款，直至履行合同之義

務或單方解除合同時止，處罰金額應按下列公式計算：  

P（處罰金額）＝V（合同價）x A（延遲日數，包括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1000 

5.2.  倘獲判給者拒絕繳納根據上款規定而計得之罰款時，判給實體有權直接

於確定保證金中扣除有關罰款，且不進行確定接收之程序。  
 

6.  無能力履行合同  

 

6.1.  在下列情況下獲判給者被視為無能力履行合同：  

6.1.1.  由給付期限終止翌日起計，延遲提供物品超過三十日；  

6.1.2.  不遵守合同；  

6.1.3.  本《承投規則》第 4.2.3 點及第 4.2.6 點所訂定之情況。  

6.2.  在獲判給者被判定無能力履行合同的情況下，判給實體有權解除合

同，不返還確定保證金，並且對因此而引起的損失，有權進行認為適

宜的司法程序。  

 

7.  合同地位的轉讓  

 

7.1.  未得判給實體許可，獲判給者不得將其合同地位或合同衍生的任何權

利及義務轉讓。  

7.2.  為使上款的許可規定產生效力，須要：  

7.2.1.  由承讓人提交本程序向獲判給者所要求的一切文件；  

7.2.2.  判給實體將會進行審議，特別是關於承讓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稅項債務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保障供款的債務情況是

否正常、是否處於破產、結算或活動終止的狀態及有否有關的

待決定之程序。  

註：倘承讓人為非本地區商業機構，需提供相關資料以證明其上述之稅務

及財政狀況，以便判給實體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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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放棄境外特別管轄權  

 

倘代表獲判給者簽署合同人不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但對於合同所有效力，

只要他按照《招標方案》附件五 (範本 )作出聲明及簽署合同，則等同同意放棄

任何可能關於他以外地人身份處理之權利、所屬地區之法律的適用和特權。  

 

9.  權限法院  

 

在理解和執行與獲判給者將簽署的合同上産生的爭議，如無法由雙方立約人協

商解決，交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有管轄權法院解決。  

 

10.  適用法律  

 

如本《招標方案》、《承投規則》及將簽署之合同內有任何遺漏，則按照澳門

特別行政區現行適用法例處理，例如：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及經五月

十五日第 30/89/M 號法令修訂之十二月十五日第 122/84/M 號法令。  

 

11.  理解  

 

本《承投規則》的理解以中文本為準。  

 

 

=====（承投規則第一部份條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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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標的之特定要求  
 

12. 主要內容 
 

項目  物品名稱  數量  

1 車載移動式貨物檢查系統 2 台 

2 拉曼光譜儀 5 套 

3 液體安全檢查系統 5 套 

 

13. 車載移動式貨物檢查系統技術要求 (2 台) 

 

13.1.  綜合要求  

13.1.1.  一套綜合 X 射線檢查系統，並組裝於一輛能使該系統的性能良

好發  揮的車上，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道路法典之規定，可以在

澳門各區路面行走，能前往澳門海關指定地點執行對目標物檢查

的工作；  

13.1.2.  主要功能為以利用 X 射線有效地顯示有關目標物內各部份的圖

像，致能作一定的鑑定；  

13.1.3.  系統主要組成部份：車體及 X 射線檢查系統；  

13.1.4.  系統設備須具備防震設計，並經測試及適當安裝於車內，以能承

受行車時造成的震盪。  

13.2.  車體  

13.2.1.  用途：將一套 X 射線檢查系統以固定方式裝載於車上，並能將                       

該系統安全地載至指定工作地點；  

13.2.2.  引擎：須符合國際標準之環保引擎；有足夠馬力及扭力應付車

輛在載重情況下行駛；  

13.2.3.  轉向系統：油壓動力方向轉向器、右手邊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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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車速：行駛狀態最高車速為每小時 100 公里或以上；  

13.2.5.  車重：整車自重須不多於 5000 千克 (含全部設備 ) ；  

13.2.6.  駕駛室：  

a)  駕駛室位於前方，附有基本音響及空調設備；  

b)  兩個座位或以上；  

c)  儀錶：速率錶、里程錶、燃油容量錶、轉速錶、引擎冷卻水

溫錶、機油壓力指示錶、水撥、室內燈；  

d)  安全配備：在適當地方設有安全氣囊，所有座位設有安全

帶，車身左、右及車內倒後鏡、倒車警示裝置及兩個 2kg 粉

劑滅火筒 (須符合澳門消防局防火安全規章及認可之型號 )。  

13.2.7.  操作室：  

a)  具出入門的密閉空間，屬車廂之組成部分。內設控制台供集

合各系統設備的操控裝置；  

b)  可容納 2 名操作人員同時工作；  

c)  作室內提供監控系統、對講系統、暖風和空調系統；  

d)  具良好通風系統；  

e)  操作室內須包含內部照明設施，通道出入口須有節能照明，

以保證夜晚可正常掃描行李。  

13.2.8.  隨車配件：後備輪胎、維修手冊、車輛零件目錄及防滑動配件； 

13.2.9.  工具：隨車應有工具及拆裝輪胎工具。  

 

13.3.  X 射線檢查系統  

13.3.1.  基本指標：  

a)  檢查通道尺寸為 1000 –  1100 毫米 (寬 ) x 1000 –  1100 毫米

(高 )；  

b)  系統可連續操作 24 小時或以上；  

c)  須能分辨有機物、無機物、混合物及輕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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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須使用雙視角 X 射線成像技術，能分別提供水平和垂直視角

圖像；  

e)  輸送帶速度約為 0.20 - 0.25 米 /秒；  

f)  輸送帶負載為 200 千克或以上；  

g)  絲分辨率為 38AWG 或以上；  

h)  鋼板穿透度為 34 毫米或以上；  

i)  須提供兩個 21 寸或以上 LCD 彩色顯示屏；  

j)  解像度為 1280 x 1024 或以上。  
 

13.3.2.  行李計數器  

a)  須具備一個不可復位的總行李計數器，記錄總掃描行李數

量；  

b)  須具備一個可復位計數器，記錄一段時間內掃描行李數量，

可自動或手動復位。  

 

13.3.3.  圖像處理功能  

a)  圖像處理：黑白、彩色、反色、高能穿透、低能穿透、有機

物剔除、無機物剔除、邊緣增強、偽彩色等；  

b)  選區顯示：圖像可劃分為 9 個區域，並可通過專用鍵盤的按

鍵放大相應區域；  

c)  可變吸收率：在不同能量範圍內可調節圖像的顯示效果；可

提高所選吸收率範圍內的圖像顯示對比度；可

降低所選範圍外的圖像顯示對比度；須具有 50

個吸收率可選；  

d)  標記功能：具毒品及爆炸品可疑物的自動標記功能，須對難

穿透區域的圖像進行自動標記及報警；  

e)  圖像放大：具 1 至 32 倍放大功能，支持連續和分級放大；  

f)  圖像儲存：內存不少於 50000 幅圖像，保存圖像應包含圖像

生成時間、用戶 ID 等資訊；  

g)  圖像檢索：具檢索功能，可回拉已掃描圖像；  

h)  圖像插入：具自動插入危險品圖像作識別分析功能，並可自

定義設置圖像插入的開始和結束時間；  

i)  格式轉化：具圖像轉化功能，可轉化為 BMP、 JPG、GIF 等

通用圖像格式；  

j)  圖像導出：具圖像導出至 USB 介面存儲設備功能。  

 

13.3.4.  其他功能  

a)  用戶管理：按照權限可分為操作人員、管理人員和維修人員

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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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日誌管理：用戶登陸紀錄、日期 /時間顯示、被檢物品自動計

數、圖像標記數、系統工作計時、射線出束計時； 

c)  設備診斷：具電力、X 射線源高壓、束流、探測器陣列、專

用鍵盤、皮帶控制及紅外光障等主要指標的監測

與診斷功能；  

d)  輔助檢查：具毒品 /爆炸品輔助探測功能；  

e)  模擬掃描：無需開啟設備傳送帶掃描行李，即可進入培訓模

式，以正常掃描速度在顯示器上顯示已存儲圖

像，模擬真實的掃描情景；  

f)  緊急開關：須在操作員方便觸及的位置設有緊急停止開關，

當發生緊急情況時，按下任意一個緊急停止開關

能立即切斷 X 射線發射裝置和運動部件，同時須

在軟體介面上顯示提示資訊。  
 

13.3.5.  安裝及安全標準  

a)  泄漏劑量：在 5 厘米範圍內須少於 1μSv/h 的劑量，並符合

對輻射裝置要求的健康安全規定和所有發佈的

國際標準；  

b)  膠卷安全：符合 ASA/ISO1600；  

c)  操作溫度：在 0  oC ~ 40oC；  

d)  儲存溫度：在 40oC ~ 60oC；  

e)  濕度範圍： 10 ~ 90%非冷凝；  

f)  電源： 220VAC。  
 
 

14.  拉曼光譜儀技術要求  (5 套 ) 

14.1.  利用拉曼光譜分析技術，能在不接觸樣品的情況下快速識別被檢物  

質，不使用放射源；  

14.2.  須為便擕式設計，操作介面須不小於 3.5 寸彩色觸摸屏，可選擇中  

文或英文顯示；  

14.3.  操作須簡便易用，單次檢測時間須少於 6 秒；  

14.4.  須提供快速檢測和精細檢測兩種模式，用戶可根據需要進行選擇；  

14.5.  能檢測不同厚度的包裝，可連續調節工作距離；  

14.6.  鐳射波長約為 785nm-790nm；  

14.7.  鐳射功率須少於 400mW，並可調節；  

14.8.  須配備防爆檢測裝置，避免對周圍環境和人員造成傷害；  

14.9.  須具聲光報警功能，能通過燈光顏色區別顯示報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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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能對易燃易爆危險品、強氧化、強腐蝕性危險液體、毒品及易制毒  

化學品、劇毒物質等進行檢測；  

14.11.  能檢測爆炸物種類：TNT、黑索金、硫磺、奧克托今等；  

14.12.  能檢測危險液體種類：硝基甲烷、乙二醇、正戊烷、油漆稀料、乙  

酸、石油醚、二甲苯、三氯甲烷、甲醇、汽油、煤油、柴油、硝酸、 

30%雙氧水、乙醇、苯、環氧丙烷、乙醚等；  

14.13.  能檢測毒品及易制毒種類：冰毒、可卡因、氯胺酮、硫酸、丙酮、  

乙酸酐等；  

14.14.  能檢測珠寶玉石種類：鑽石、和田玉、翡翠、珍珠、珊瑚、石榴石、 

岫玉等；  

14.15.  能明確給出被測物質的具體名稱、譜圖及化學品安全說明，以便操  

作人員進行合理處置；  

14.16.  須具有自學習功能，用戶可自行添加譜圖，物質譜圖庫可升級擴展； 

14.17.  物質譜圖庫包含的化學物質譜圖數量應不少於 13000 種；  

14.18.  須具默認保存所有檢測數據的功能，存儲量應不少於 20000 次檢測； 

14.19.  須具檢測結果儲存及檢索功能，可以檢索報警數據並導出；  

14.20.  須具無線傳輸功能，可以通過 WiFi 進行數據傳輸及譜圖更新；  

14.21.  須具 GPS 定位功能，可以記錄每次檢測的位置座標；  

14.22.  須具內置攝像頭及物證記錄功能，能對被測物質進行拍照取證；  

14.23.  須具供條碼及二維碼掃描功能，能提供海關報關單或其他關聯資訊  

的錄入；  

14.24.  須支持將檢測結果生成 PDF 報告並導出，報告包括檢測時間、檢測  

結果、操作人員及被檢測物質資訊 (如海關報關單號等 ) ；  

14.25.  須具操作人員身份認證功能，通過密碼驗證來限制被非授權使用人  

  員操作；  

14.26.  內置充電電池，單塊電池供電時間須不少於 4 小時，且電池可更換； 

14.27.  須提供 Micro USB 接口；  

14.28.  外型設計須不超過 200x100x40 毫米 (長 x 闊 x 高 ) ；  

14.29.  重量須不超過 800 克 (含電池 ) ；  

14.30.  電源供電： 110～ 220VAC；  

14.31.  工作溫度範圍須於 -2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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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液體安全檢查系統技術要求 (5 套 ) 

15.1.  利用拉曼光譜分析技術，能對物質進行分子級的識別，不使用放射  

源；  

15.2.  須為台式設計，可提供雙通道操作模式；  

15.3.  操作介面須不小於 7 寸彩色觸摸屏，可選擇中文或英文顯示；  

15.4.  開機時間須少於 60 秒；  

15.5.  單件液態物品檢測時間須少於 8 秒；  

15.6.  能檢測液態包裝物品體積須為 1.5 毫升 -3 公升；  

15.7.  能檢測液態包裝物品高度須為 35 厘米或以上、長度與寬度須為 20 

厘米或以上；  

15.8.  使用非侵入式安全檢查方式，不需打開容器即可實現液態物品安全  

檢查；  

15.9.  能對玻璃、塑膠、金屬、陶瓷、紙質等各種常見材質容器中的液態  

物品進行檢測；  

15.10.  能對易燃、易爆、強氧化、強腐蝕、農藥類等有毒液體進行檢測；  

15.11.  能檢測以下常見的液態危險品：  

a)  易燃易爆液體：40%乙醛、丙酮、苯、二硫化碳、氯苯、環己烷、

乙醚、無水乙醇、丁酸乙酯、汽油、柴油、己烷、乙酸異丁酯、 .

異丙醇、無水甲醇、甲酸乙酯、硝基甲烷、辛烷、正丙醇、吡

啶、甲苯、三乙胺、二甲苯、乙腈、乙酸酐、環己酮、四氫呋

喃、溴苯、硝基乙烷、乙酸異戊酯、丁酮、三氯甲烷、乙酸、

甲醇、乙酸乙酯、石油醚、二氯乙烷、二氯甲烷、異戊醇、硝

基苯、乙二胺、乙酸丁酯、二氧六環、煤油、乙二醇、環氧丙

烷、正戊烷、異丙醚  、花露水（含 70%酒精）、油漆、油漆稀

料、丙三醇（甘油）、正庚烷、乙二醇二甲醚、丙醛、一縮二乙

二醇、松香水、香蕉水、松節油、 70%異丙醇、 30%乙醇、正己

烷等液態危險品；  

b)  強氧化及強腐蝕液體：硫酸、硝酸、雙氧水（ 30%）等；  

c)  農藥類有毒液體：氧樂果、敵敵畏、乙醯甲胺磷、辛硫磷、高效

氯氰菊酯等劇毒農藥。  

15.12.  能明確給出液態物品檢查結果（安全 /危險），當被檢測物品是危險  

品時，應給出危險品的具體名稱；  

15.13.  須具危險品報警提示功能，其中包括聲音提示、燈光提示、液晶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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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幕提示，報警聲音可選擇單獨關閉；  

15.14.  須具報警後自鎖功能，當被檢測液體為危險品時，檢測倉門能自動  

鎖定，在安檢人員確認檢測結果後，倉門可自動復位打開作下一次  

檢測；  

15.15.  須具安全性提示功能，對於檢測過程中可能引起的樣品爆炸或引燃  

情況，設備應能自動停止檢測；  

15.16.  能提供液體檢測結果儲存、檢索、導出等功能，其中檢測結果包含  

檢測時間、種類及結果；儲存量應不少於 10000 次檢測；  

15.17.  對於黑色包裝類樣品或其他深色易用於危險液體偽裝的包裝，設備  

須能自動識別並提示；  

15.18.  須具有新樣品數據的添加功能，以適應新型危險液態物品檢測要求； 

15.19.  具自學習功能及可擴展數據庫；  

15.20.  譜圖數據庫中危險液體種類須不少於 500 種；  

15.21.  須內置列印功能，可選擇只列印危險結果，或安全及危險結果全部  

列印，或全部不列印；  

15.22.  列印報表須包括檢測時間、檢測結果、操作人員名稱、被檢測人或  

物相關資訊 (例如：海關報關單號碼等 )；  

15.23.  須具條碼掃描功能，能提供海關報關單或其他關聯資訊的錄入；  

15.24.  須具操作人員身份認證功能，能夠通過密碼驗證來限制設備被非授  

權人員操作；  

15.25.  須提供網路及 USB 等介面；  

15.26.  外型設計須不超過 550x450x800 厘米 (長 x 闊 x 高 ) ；  

15.27.  重量須不超過 30 千克；  

15.28.  電源供電： 110～ 220VAC；  

15.29.  工作溫度範圍須於 0℃～ 40℃；  

15.30.  配件：電源線、USB 傳輸線、安裝軟件光碟及操作說明書；  

15.31.  須取得 ECAC(歐盟 )Type A 和 Type B Standard 3 液體爆炸物探測儀  

(LEDS)認證；須取得 CE 認證。  
 

16.  設備測試  

16.1.  供應商須負責執行全部設備測試，包括出廠測試及接收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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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經用戶同意後，才可開始進行測試，一切未經同意的測試方法不可     

進行，否則由供應商自行負責；  

16.3.  供應商須在測試完成後兩星期內向用戶提交報告；  

16.4.  如有任何設備未能通過測試，供應商須作詳細解釋，並進行重測程

序，直至全部設備通過測試才作完成；  

16.5.  供應商須負責全部在測試過程中產生的費用；  

16.6.  用戶可要求供應商作測試演示，供應商須負責提供全部人力資源、

設備、資訊及協助；  

16.7.  供應商須準備實物測試 X 射線的穿透力是否達到要求；  

16.8.  供應商須準備實物測試探測分辨率是否達到要求；  

16.9.  當整套設備運送到用戶指定的地點後，供應商須進行設備接收測試； 

16.10.  設備接收測試包括為期一個月的測試期，供應商須與用戶一同進行

測試及操作；  

16.11.  在測試期內，設備的損毀責任概由供應商自行負責；  

16.12.  只有當設備接收測試完成後，用戶才會對整套設備作 “臨時接收 ”。  
 

17.  培訓課程  

17.1.  供應商須提供設備培訓課程，包括用戶操作培訓、導師培訓和技術    

員培訓，並列出班次及人數限額；  

17.2.  用戶操作培訓主要面向澳門海關前線關員，內容包括系統操作、日   

常保養需知、疑難排解及現場操作訓練；  

17.3.  導師培訓主要面向澳門海關副關務督察或以上職級人員，課程須以

培訓導師方式進行，以便學員接受培訓後，具備教授其他海關人員

的能力；  

17.4.  技術員培訓主要面向澳門海關資訊通訊廳人員， 內容包括系統管

理、系統維護及第一線系統診斷的能力；  

17.5.  供應商須提供全部培訓課程所需的講義、教材及物料；  

17.6.  培訓課程須以中文授課；  

17.7.  供應商須在中標後三個月內提交各項培訓計劃書，計劃書應詳細列

明各項培訓的內容、總培訓時數及導師資格。  

 

18.  文檔提交  



第 14 頁，共 15 頁 

18.1.  供應商須提供以 A4 紙尺寸印製而成的用戶操作手冊及技術員維護   

手冊，除字體要清晰外，亦須採用較耐用的封面；  

18.2.  手冊 內的 各類 圖紙 (包 括設 備控 制及 運作 流程 圖 )須清 晰繪 畫及 印

製，圖紙內容應包括設備與電纜的位置及連接描述。圖紙的版面設

計及用字要一致；  

18.3.  供應商須在保用期開始起計一個月內提交用戶操作手冊中文版五套

及技術員維護手冊中文版兩套；  

18.4.  各種設備的用戶操作及維護手冊須清楚分項印製及整合。全部手冊

及指引不得以影印方式印製。  

19.  維修保養服務  

19.1.  獲判給人須於設備確定接收日起計，提供兩年的維修保養服務，包   

括零件及人工；  

19.2.  在不影響用戶日常工作的情況下，供應商每月須對設備進行一次定

期保養，包括硬件表面清潔及預防性保養等工作，並須列明定期檢

查之內容，保養後一週內提交“每月定期保養報告”；  

19.3.  每三個月定期進行一次設備運作情況綜合檢查，詳細檢查及分析各

運行中的設備，檢查後一週內提交“季度綜合檢查報告”；   

19.4.  須提供兩年每星期 7 天，每天 09:00-18:00 的技術支援服務。技術支

援服務須包括現場支援、電話、電子郵件及會議等形式；  

19.5.  當設備發生故障時，供應商必須在接到報修後一小時內作出回應，

並於兩小時內派出技術人員到現場提供支援，修復有關問題；  

19.6.  倘損壞設備不能在三天內完成維修，供應商必須提供備用設備作臨

時替用，直至損壞設備完成維修；  

19.7.  在保養期內，倘需更換已損壞零件，供應商必須免費提供新零件作

更換；  

19.8.  在保養期內，供應商須準備足夠的備用配件以作緊急維修或更換；  

19.9.  在保養期內，供應商須免費提供系統的軟件更新、升級及缺陷修補

服務。  
 

20.  投標公司要求  

20.1.  投標公司必須具備履行合同所需的財務、技術能力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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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投標公司如擁有提供同類設備的成功經驗，須在投標時一併提交業

績經驗、成功案例、證明書和推薦書等可引證的相關資料以供參考； 

20.3.  投標公司如擁有維護同類型設備的經驗，投標時須一併提交相關資

料以供參考；  

20.4.  投標公司須擁有足夠的本地技術支援人員，以便當設備發生故障時

能快速到達現場進行修復。投標時須提交本地技術支援人員組成的

資料以供參考；  

20.5.  投標公司須確保在提供及運送貨物前，獲得必需的進出口許可證，

認證書及其他文件。  
 

21.  保密義務  

21.1  招標期間、合同履行期間和保養期間所作成的、接觸到的或獲取到

的文件、數據、圖像、視頻、錄音、交付物及其半成品、草稿和廢

品，包括材料和所要提交的項目檔和技術檔，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

相關資料等，均屬機密，投標公司和獲判給人必須遵守保密義務；  

21.2  投標公司和獲判給人不得將獲得之全部 (或部份 )機密資料內容以任

何形式向第三者出售、轉讓或披露；  

21.3  未經海關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用於招商、廣告和宣傳；  

21.4  投標公司和獲判給人的保密義務不因招標的結束或相關的任何合同

的解除而解除；  

21.5  當有任何新的資料保密條例或相應之法例規定時，亦得適用於投標

公司和獲判給人；  

21.6  上述的保密義務不但約束投標公司和獲判給人，也約束其僱員、顧

問、諮詢人、參與人及合作夥伴等；  

21.7  對違反保密義務者，澳門海關將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適用法例

作出追究。  

 
=====（承投規則第二部份條文完） ===== 

 

海關關長  

 

 

 

 

 

 

黃有力  

2017 年 4 月 13 日  


